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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 110 年 05 月 12 日 109 學年度第 6 次教研會議通過 

一、本學群為處理碩士班之學生學術事務，包括修業規定、學位論文計畫書、

學位論文、畢業資格審查等，設置「法鼓文理學院人文社會學群碩士班學

術委員會」(下稱本委員會)，並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會置委員 7 人，除學群長、學程主任為當然委員外，應以推選方式自本

學群專任教師中遴選其餘 4 名委員。當然委員之任期依其職務進退，遴聘

委員任期一年，並得連聘。委員會設召集人 1 人，由委員相互推舉擔任

之。 

三、本會之職掌如下： 

(一)定期檢討本學群修業規定。 

(二)審核學生學位論文計畫書及學位論文考試之申請。 

(三)論文專業領域審查。 

(四)國家圖書館學位論文延後或不予公開之審查。 

(四)學生畢業資格審查。 

(五)其他學生事務之議決。 

前項第二、五款依「法鼓文理學院人社學群修業規定」辦理 

四、本會會議之召開，須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，始得開議，並經出席委員

二分之一以上（含）同意，始得決議。 

五、學生論文計畫書與學位論文口試委員若審定論文未符合專業領域，即向本

委員會提出審查。論文專業領域經本委員會審查，若未符合人社學群專業

領域，應作具體之決定，並以書面通知學生審查結果與理由。學生收到審

定結果通知後若有不服，應於 15 日內向委員會提出申訴，申訴以一次為

限，委員會於接獲申訴後，應即召開委員會審議。 

學生論文未符合專業領域經證實者，該生之指導教授負連帶責任，應自公

告之次學期起，兩年內不得指導新生。 

六、針對國家圖書館學位論文以公開為原則，若無法立即公開，學生需提出延

後公開或不予公開之申請。本委員會依據學生及利害關係人個人資訊與隱

私權之考量進行審查。本委員會將以書面通知學生審查結果。 

七、本要點未規定事項，依其他現行法令規定辦理。 

八、本要點經教研會議通過後，報請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